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任务书（合同）
课题名称：                                          

负 责 人：               电子信箱：                 
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课题起止时间：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0一  年     月

说  明
1.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任务书》（以下简称《任务书》）适用于经批准立项的开放基金课题，为资助经费拨款和课题检查、鉴定验收的依据。

2. 课题负责人应首先认真阅读《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开放基金课题任务书的填写、课题经费管理、课题实施过程管理、课题结题、科研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等均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在本任务书中不再单列条款说明。
3. 课题负责人在“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www.cemlab.cn）下载《任务书》，认真、如实填写后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方可报送。

4. 填写好的任务书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未按期提交任务书的课题作自动放弃处理。提交的材料包括：用A4纸打印或复印的任务书原件一式三份，电子文本一份。电子文档和纸质任务书的内容必须一致。（用普通纸质材料做封面，不采用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1、 课题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包括：研究主要内容、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创新点、研究目标等。


2、 课题验收内容和考核指标
	包括：主要技术指标、主要经济指标和其他应考核指标。



3、 课题年度计划及考核指标
	年度
	研究内容
	考核指标

	
	
	


4、 课题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参加单位：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职务
	专业
	为本项目工作时间（%）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主要参加人员：

	
	
	
	
	
	
	
	

	
	
	
	
	
	
	
	

	
	
	
	
	
	
	
	

	
	
	
	
	
	
	
	

	
	
	
	
	
	
	
	

	
	
	
	
	
	
	
	

	
	
	
	
	
	
	
	

	
	
	
	
	
	
	
	

	
	
	
	
	
	
	
	

	
	
	
	
	
	
	
	

	
	
	
	
	
	
	
	

	
	
	
	
	
	
	
	


五、课题经费预算
（一）课题经费来源预算                     经费单位：万元
	
	合计
	  年
	  年
	  年
	备注

	合计
	
	
	
	
	

	1、重点实验室拨款
	
	
	
	
	

	2、其他来源
	
	
	
	
	

	（二）课题经费支出预算                     经费单位：万元

	
	预算数
	占预算支出总额

的比重（%）
	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

	       合计
	
	
	

	1、实验材料费
	
	
	

	2、测试/分析费
	
	
	

	3、仪器设备购置/试制/租赁费
	
	
	

	4、能源/动力费
	
	
	

	5、会议费/差旅费
	
	
	

	6、出版物/文献费
	
	
	

	7、劳务费
	
	
	

	合计
	
	
	


六、合同条款

签约各方应共同遵守以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 课题承担单位依照任务书中前述的一、课题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二、课题验收内容和考核指标；三、三、课题年度计划及考核指标；四、课题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五、课题经费预算各条款的约定执行项目研究工作。如项目执行中部分条款因故需调整，课题负责人须以书面形式向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提出申请并获通过审定确认后实施。未经审定前，项目仍需按原合同条款履行，否则后果由自行修改条款的一方负责。
第二条 成果归属

（1）专利申请权
本项目成果若具备专利申报条件，由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与项目承担单位共同申请并享有同等权利。双方因故尚未共同申请专利的课题成果，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具有实质专利权。相关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
（2）非专利成果拥有权
本项目成果由重点实验室与课题承担单位共享，由双方共同进行申请鉴定、发表论文以及申报各级奖励。双方对该项技术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单方以发表论文、申请鉴定或报奖等形式向外扩散。
第三条 经费拨付

（1）青年基金项目经费在项目批准立项后一次性拨付。
（2）重点基金项目经费分三次拨付：
1）项目批准立项后拨付项目总经费的50%作为启动资金；
2）中期考核通过后考核通过后拨付第二笔经费（项目总经费的30%）。

3）项目验收通过后拨付项目剩余经费（项目总经费的20%）。
第四条 如遇下列情况，重点实验室可采取延迟经费拨付或终止经费拨付：
（1）因承担单位主观原因导致项目研究进展滞后、成果产出未达到预期目标。
（2）课题承担单位未根据重点实验室的要求配合完成项目开题、中期检查以及结题验收等工作。
（3）未经重点实验室审查、认可，擅自变动项目研究内容。
（4）未经重点实验室允许，课题参与单位或个人将成果单方向外扩散。

第五条 其他未尽事宜由重点实验室与项目承担单位协商解决。
七、课题负责人承诺及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负

责
人

承

诺
	我将严格遵守《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本课题任务书，按计划组织课题组开展研究，确保完成课题研究计划，实现预期目标。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我单位将严格遵守《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参加研究的人员给予各方面的保障和支持，对课题的研究工作和经费使用进行监督，确保本课题顺利、圆满完成预期目标。

单位领导（签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开户银行
	

	帐号
	

	财务负责人签字
	


八、重点实验室审核意见
	重点实验室审核意见
	实验室主任（签章）： 
实验室依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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